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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7009672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70096724_Attach01.pdf、1070096724_Attach02.pdf、1070096724_At

tach03.pdf、1070096724_Attach04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08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身心障礙學生

適性輔導安置聯合安置簡章」1份，請轉知相關教師、學生

及家長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1月13日臺教國署原

字第1070140047B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簡章可至下列網站下載：

(一)108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：https://adapt

.set.edu.tw/。

(二)國教署特教網路中心：https://www.aide.edu.tw/。

(三)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：http://www.elvs.chc.ed

u.tw。

三、本案涉及學生升學權益，請貴校業務承辦人務必詳閱簡章

，並將相關訊息轉知校內學生及其家長，以利後續相關作

業之進行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、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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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(東門國小)(含附件)、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(本市

高中特殊教育科)(含附件) 2018-11-21
12:26:40


